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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4项议案《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第7.01项议案《关于补选覃

桂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第7.02项议案《关于补选毕焱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及第8项

议案《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未获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5日下午1:0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4日至2015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5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下午3:00至2015年5月15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地点：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41号公司本部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马世春先生

6、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补充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分别于2015年4月24日、2015年5月6日、2015

年5月12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228名，代表股份453,193,7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8.4416%。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7名， 代表股份198,026,80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5.53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21人，代表股份255,166,9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2.9051%。

8、公司8名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示的各项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

如下：

1、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77,264,0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800%；反对78,

660,5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569%；弃权97,269,092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63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259,136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28%；反对78,660,59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053%；弃权37,460,09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619%。

表决结果：通过。

2、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77,106,92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454%； 反对76,

786,9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435%；弃权99,299,867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1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02,0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34%；反对76,786,93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617%；弃权39,490,86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350%。

表决结果：通过。

3、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76,475,2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060%；反对76,

560,9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937%；弃权100,157,462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70,3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30%；反对76,560,98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755%；弃权40,348,46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415%。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98,453,0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899%；反对179,

422,5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907%；弃权75,318,124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19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08,13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83%；反对102,862,56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444%；弃权15,509,12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773%。

表决结果：未通过。

5、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橡胶内胎公司签订的《内胎垫带供应协议》

表决情况： 同意276,158,03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360%； 反对77,

741,4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541%；弃权99,294,197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09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153,13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16%；反对77,741,48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481%；弃权39,485,19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303%。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橡胶内胎公司签订的《胶料供应协议》

表决情况： 同意276,607,03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351%； 反对76,

693,7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30%；弃权99,892,897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42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602,13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15%；反对76,693,78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850%；弃权40,083,89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235%。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和搬运协议》

表决情况：同意276,064,9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154%；反对77,

041,5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997%；弃权100,087,297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84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60,01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49%；反对77,041,50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714%；弃权40,278,29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837%。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轮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废旧轮胎收购协议》

表决情况： 同意276,189,03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428%； 反对76,

504,8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813%；弃权100,499,852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75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184,13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71%；反对76,504,83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293%；弃权40,690,85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236%。

表决结果：通过。

（5）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轮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

表决情况： 同意276,226,57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511%； 反对76,

410,5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605%；弃权100,556,582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88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21,67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81%；反对76,410,56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516%；弃权40,747,58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703%。

表决结果：通过。

（6）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轮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客运服务协议》

表决情况： 同意276,185,32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420%； 反对75,

106,6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27%；弃权101,901,782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85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180,42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41%；反对75,106,61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773%；弃权42,092,78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786%。

表决结果：通过。

（7）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轮胎厂签订的《后勤服务协议》

表决情况： 同意276,116,42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268%； 反对76,

267,5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289%；弃权100,809,782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44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111,52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73%；反对76,267,51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8338%；弃权41,000,78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789%。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76,583,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300%；反对75,

154,2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833%；弃权101,455,498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86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79,03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25%；反对75,154,28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166%；弃权41,646,49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109%。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补选覃桂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98,790,4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64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345,566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63%。

表决结果：未通过。

（2）关于补选毕焱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98,717,4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48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272,565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61%。

表决结果：未通过。

8、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表决情况：同意175,979,4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310%；反对198,

938,1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969%；弃权78,276,067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72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6,170,45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82%； 反对3,493,294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80%；弃权1,716,06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38%。

表决结果：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包洪臣、周廷伟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所作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

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4年9月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之规定，

本所委派包洪臣律师和周廷伟律师出席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就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文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查并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客观公正、诚信尽责精神，出席了公司2015年5月15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并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召开。 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5年4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

会的会议召集人、现场会议时间和网络投票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召开方式、出席会议对象、会议审议事

项、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会议登记方法等相关事项。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上午9:30至11:

30，下午1：00至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

下午3:00至2015年5月15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015年5月4日，公司收到持有公司股份59,80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775,464,304股的

7.71%）的股东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书面提交的《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经公司董事会

审核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2015年5月6日，公司发布《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增加201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和《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

补充通知》，并于2015年5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2015年5月15日下午1时，本次股东大会在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召开的时间、会

议地点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会议地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马世春先生主持。

经核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经超过二十日，公司股东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书面提交公司，公司在收到临时提案二

日内发布《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1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和《贵州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并于2015年5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会议召集人、会议时间、会议召开方式等通知内容以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经查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持有公司股份198,026,80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775,464,304股的25.5365%，其中现场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即

中小投资者）共6人，持有公司股份2,581,8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775,464,304股的0.3329%� 。现

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持有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股东代理人持有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221人，持有公司股份255,166,9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775,464,304股

的32.9051%� 。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经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

易所验证其股东资格。

综上，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228人，持有公司股份453,193,7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775,464,304股的

58.4416%�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即中小投资者）共3225人，持有公司股份121,379,

8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775,464,304股的15.652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7832%� 。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6名董事、3名监事、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其召集人资格和以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提案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及补充通知公告列明的提案一致，

具体提案为：

1、《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

3、《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橡胶内胎公司签订的〈内胎垫带供应协议〉》

（2）《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橡胶内胎公司签订的〈胶料供应协议〉》

（3）《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和搬运协议〉》

（4）《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轮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废旧轮胎收购协议〉》

（5）《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轮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

（6）《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轮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客运服务协议〉》

（7）《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轮胎厂签订的〈后勤服务协议〉》

6、《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7、《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补选覃桂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补选毕焱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8、《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二）《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中载明：上述第5项议案、

第7项议案需要逐项表决，其中第7项议案需要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独立董事，上述第8项议案涉及增加注册

资本，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依照会议议程，对以上各项提案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现

场投票结束后，按规定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统计后，由

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马世春先生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77,264,0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1800%� ；反对：78,660,5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569%� ；弃权：97,269,09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63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259,136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28%� ；反对78,660,59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053%� ； 弃权37,460,092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619%� 。

2、审议通过《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277,106,9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1454%� ；反对：76,786,9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435%� ；弃权：99,299,86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11%�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102,0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34%� ；反对76,786,93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617%� ； 弃权39,490,867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350%� 。

3、审议通过《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76,475,27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1.0060%� ；反对：76,560,9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937%� ；弃权：100,157,46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004%�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470,3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30%� ；反对76,560,98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755%� ； 弃权40,348,462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415%� 。

4、审议未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98,453,0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3.7899%� ；反对：179,422,5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907%� ；弃权：75,318,

1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194%�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008,13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83%� ；反对102,862,56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444%� ； 弃权15,509,124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773%� 。

5、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橡胶内胎公司签订的〈内胎垫带供应协议〉》。 同意：

276,158,0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360%� ；反对：77,741,4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541%� ；弃权：99,294,1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099%�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153,13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16%� ；反对77,741,48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481%� ； 弃权39，485,197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303%� 。

（2）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橡胶内胎公司签订的〈胶料供应协议〉》。 同意：276,

607,0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351%� ；反对：76,693,7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6.9230%� ；弃权：99,892,8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42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602,13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15%� ；反对76,693,78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850%� ； 弃权40,083,897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235%� 。

（3）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和搬运协议〉》。 同意：

276,064,9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154%� ；反对：77,041,5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997%� ；弃权：100,087,2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849%�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060,01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49%� ；反对77,041,50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714%� ； 弃权40,278,297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837%� 。

（4）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轮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废旧轮胎收购协议〉》。 同意：

276,189,0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428%� ；反对：76,504,8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813%� ；弃权：100,499,8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759%�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184,13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71%� ；反对76,504,83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293%� ； 弃权40,690,852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236%� 。

（5）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轮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 同意：276,

226,5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511%� ；反对：76,410,5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6.8605%� ；弃权：100,556,5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884%�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221,67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81%� ；反对76,410,56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516%� ； 弃权40,747,582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703%� 。

（6）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前进轮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客运服务协议〉》。 同意：276,

185,3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420%� ；反对：75,106,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6.5727%� ；弃权：101,901,7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853%�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180,42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41%� ；反对75,106,61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773%� ； 弃权42,092,782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786%� 。

（7）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与贵州轮胎厂签订的〈后勤服务协议〉》。同意：276,116,426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268%� ； 反对：76,267,51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289%� ；弃权：100,809,7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443%�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111,52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73%� ；反对76,267,51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8338%� ； 弃权41,000,782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789%� 。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

议案》。 同意：276,583,9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300%� ；反对：75,154,283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833%� ；弃权：101,45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868%�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579,03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25%� ；反对75,154,28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166%� ； 弃权41,646,49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109%� 。

7、审议未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审议未通过《关于补选覃桂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覃桂生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98,790,4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643%� 。

其中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选举票数为：3,345,566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63%� 。

（2）审议未通过《关于补选毕焱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毕焱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98,

717,46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482%� 。

其中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选举票数为：3,272,565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61%� 。

8、审议未通过《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同意：175,979,45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8.8310%� ；反对：198,938,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969%� ；弃权：

78,276,06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721%�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6,170,45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82%� ；反对3,493,294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80%� ； 弃权1,716,067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38%� 。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主持人、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签署；本次股

东大会的会议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签署。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的提案一致，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及会议决议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负责人： 律 师：

包 洪 臣 包 洪 臣

律 师：

周 廷 伟

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

二O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关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恢复采用

收盘价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

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的相关规定，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 ）对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

行估值（详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2015年5月15日起，本公司对旗下基金所持有

的长期停牌股票达实智能（证券代码：002421）恢复使用估值日其所在证券

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

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

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38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08年9月16日发布了《鹏华关于进一步规范旗下

基金估值业务的公告》，说明本公司于2008年9月16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无市价

且对基金净值影响超过0.25%的投资品种的公允价值按照“指数收益法” 估值确定。

2015年4月17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天舟文化”（股票代码300148）停牌，本公司依据

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2015年5月15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ETF基

金除外）所持有的该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天舟文化”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

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

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http://www.ph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999咨

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300002

证券简称：神州泰岳 公告编号：

2015-031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定向回购

李毅、李章晶及天津骆壳应补偿公司股份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年4月23日，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承诺补偿方案暨定向回购李毅、李章晶及天津骆壳应

补偿公司股份的议案》，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承诺补偿暨定向回购李毅、 李章晶及天津骆壳应补偿

公司股份的公告》等公告。

根据补偿方案，公司将以1元回购并注销529.15万股，回购完毕后，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告如下：

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2015年5月16日）起45天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合

法债权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履行偿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有效担保。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甲13号北辰泰岳大厦22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申报时间：2015年5月16日至2015年6月29日之工作日9：30-11：30；14：00-17：00

3、联系方式：

联系人：石志荣、陈溶梦

联系电话：010-58847583�传真：010-58847583

邮编：100107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618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32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萍先生

（四）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009号深圳华侨城洲际大酒店一楼马德里厅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2�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0,397,12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02�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0�名，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 1,731,1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5�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8,666,0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43.07� %；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1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731,1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王彩章律师、

苏萃芳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0,397,125�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0,397,125�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0,397,125�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0,397,125�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0,397,125�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1,125�股，约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80,

397,125�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1,125�股，约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0,397,125�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1,125�股，约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约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已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于2015年4月23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王彩章律师、苏萃芳律师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公

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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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15日上午10:00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福

建省福州闽江口工业区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林汝

捷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与OPCON签署谅解备忘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6票；无反对

票；无弃权票。 关联董事林汝捷（董事长）、陈义金回避该项议案的表决。

同意公司与OPCON签署《谅解备忘录》，由公司或公司设立并参与的并购基金以不超过4亿SEK�

(注：SEK�为瑞典货币单位克朗），收购OPCON下属子公司100%的股权，该子公司包括了OPCON子公

司Svenska� Rotor� Maskiner� AB（简称“SRM” ）和Opcon� Energy� Systems� AB（简称“OES” ），

以及OES附属公司福建欧普康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的48.9796%的股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与OPCON签署谅解备忘录暨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审议并通过《关于投资设立福建省兴雪宣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8票；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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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5月15日下午

14:00�时在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林良秀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OPCON签署谅解备忘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3票；无反对

票；无弃权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事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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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谅解备忘录》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谅解备忘录》旨在表明各方在股权收购上的意向，明确交易的原则性条款和条件。 本

备忘录所指交易的最终实施以及最终交易主体和交易方式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林汝捷先生之女林纯在瑞典 OPCON�

公司担任董事，本备忘录所指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备忘

录具体实施方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一、备忘录概述

2015年5月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与

OPCON签署《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意图最终从OPCON收购与公司业务相关的优

质资产，包括OPCON业务最核心两大子公司Svenska� Rotor� Maskiner� AB（以下简称“SRM” ）

100%股权和Opcon� Energy� Systems� AB（以下简称“OES” ）100%股权，以及OES附属公司福建欧

普康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欧普康” ）所占的48.9796%的股权（以上一起简称为“标

的” ）。

签署备忘录旨在明确交易的原则性条款和条件，从而尽快推动尽职调查进程和签订最终股权转让

协议。 交易的最终实施以及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主体和交易方式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汝捷先生之女林纯在 OPCON�公司担任董事，本备忘录所指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尚需通过本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备忘录基本情况

（一）出售方情况

OPCON�全称为 OPCON� AKTIELABOG� ,总部地址位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 公司注册日期

为 1986�年 5�月 29�日。 OPCON�公司的股票在纳斯达克 OMX�斯德哥尔摩上市交易，股票名称为

“Opcon” ，注册号为 556274-8623。

OPCON�的主营业务为环保、高效、资源有效利用能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标的公司情况

OPCON下属子公司100%的股权，该子公司包括了OPCON子公司SRM和OES，以及OES附属公司

福建欧普康的48.9796%的股权。

SRM设立于1908年，是螺杆压缩机的发明者，是世界压缩机技术卓越成就的中心，为全世界工业发

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OES致力于新能源的回收和利用，是低温余热发电的Opcon� Powerbox技术的

拥有者，其技术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其设计的螺杆膨胀发电机产品成熟，废热回收发

电效率高，性能稳定，安全可靠。

三、备忘录主要条款

（一）收购方：雪人股份及其设立并参与的并购基金

（二）收购价格及付款条件

雪人股份或其设立并参与的并购基金收购OPCON下属标的公司100%的股权，初步确定购买总金

额不超过4亿SEK�（注：SEK�为瑞典货币单位克朗）。 最终转让价格以尽职调查、最终谈判和营运资本

调整为准。

在签署备忘录后七个工作日内，由收购方支付保证金2,000万SEK。 在股权认购协议正式签署后七

个工作日内，OPCON应退回2,000万SEK保证金，收购方向OPCON支付收购价款的15%，余下部分将于

成交时支付。

（三）尽职调查

雪人股份和其设立并参与的并购基金将开展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法律和税务方面的尽职调查。

（四）其他事项

1、所有OPCON下属子公司的资产(包括应收账款)免于任何质权以及其他权利负担；

2、所有与非交易关联方的合同都为市场公平交易 (包括任何为成交而订立的过渡性服务合同)；

3、在交易过程中，OPCON下属子公司将继续正常的商业运营；

4、整个贸易和包括所有知识产权、合同、许可和任何其他用于OPCON下属子公司的运营许可的资

产将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转移。

（五）约束力

本备忘录确实构成法律义务。 雪人股份或其设立并参与的基金为此标的资产的唯一购买方，

OPCON不得与除雪人股份或基金以外的第三方进行交易磋商。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备忘录的签署推进了公司收购OPCON业务最核心两个子公司SRM和OES� 100%股权事项的安

排，将对公司在螺杆压缩机和环保新能源领域的全球战略布局产生深远影响。

SRM是世界螺杆压缩机的鼻祖，在螺杆压缩机的研发制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技术水平在全

球范围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不仅为全球工业冷冻、商业制冷行业的众多知名螺杆压缩机厂商提供先进

技术，同时为石油、化工行业以及航天、航空、特殊应用领域等提供专业的、高标准的压缩机技术及产品。

OES是全球螺杆膨胀发电机技术的创始者， 致力于螺杆膨胀发电机在特殊领域的运用以及低品位

废气余热利用的研究与开发，其拥有的“Opcon� Powerbox”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

本备忘录所指的意向收购完成后，公司相应完成了以压缩机为核心，以工业冷冻、商业冷藏及节能

环保、新能源领域高端装备为发展方向的战略发展布局。 并且，借助OPCON和SRM的品牌知名度和研

发力量，不断吸引全球高精尖人才，进一步延续SRM的百年工业历史，让雪人股份成为全球螺杆压缩机

技术的领军企业。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后，同意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并出具独立意见如

下：

公司与OPCON签署《谅解备忘录》，由公司或公司设立并参与的并购基金以不超过4亿SEK的价格

收购OPCON下属子公司100%的股权，该子公司包括了OPCON子公司SRM和OES，以及OES附属公司

福建欧普康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的48.9796%的股权。 该事项符合公司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收购所涉及

的优质资产有助于增强公司技术和品牌的实力，有助于加快实现公司产业升级与转型，进一步增强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最终购买价格将参考尽职调

查的结果，并与OPCON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后续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在相关事项取得进一步进展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七、备查文件

1．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谅解备忘录》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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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参与设立

福建省兴雪宣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标的名称：福建兴雪宣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投资金额：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雪人股份” ）

与兴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资本” ）和福建宣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

元投资” ）合作发起设立福建省兴雪宣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出资29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29%。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整合国内外制冷领域的优质资源，进一步加快公司产业升级和战略发展的步伐，借助专业投资机

构放大公司投资能力，公司与兴业资本和宣元投资合作发起设立福建省兴雪宣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雪宣元” ）。 兴雪宣元新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兴业资本出资510万元人民币，持有

51%的股权；雪人股份出资290万元人民币，持有29%的股权；宣元投资出资200万元人民币，持有20%的

股权。 兴雪宣元主要投资于制冷领域等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产业链布局的项目。 ??

2、公司本次参与设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投资属于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实施权限，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批

准。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兴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湖东路268号兴业证券大厦16层

法定代表人：兰荣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使用自有资金对境内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为客户提供股权投资的财务顾问服务；在有效

控制风险、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以现金管理为目的，将闲置资本金投资于依法公开发行的国债、投资级

公司债、货币市场基金、央行票据等风险较低、流动性较强的证券，以及证券公司经批准设立的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证监会同意的其他业务。

（二）福建宣元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水部街道五一北路 129�号榕城商贸中心 20�层02�室 F�单元

法定代表人：李甦力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工业、农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商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融资

咨询、财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会务服务、展示展览服务。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福建省兴雪宣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确认为准）

2、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台湾创业园

3、法定代表人：陈德富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受托对非证券类股权投资管理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兴业资本

510 51%

现金

雪人股份

290 29%

现金

宣元投资

200 20%

现金

8、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安排

新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5人，兴业资本委派三名人员，其中董事长由兴业资本推荐的人员担

任，并兼任新公司的法人代表。 雪人股份委派一人，宣元投资委派一人。 董事任期为三年，可连选连任。

监事人选由兴业资本推荐，总经理由兴业资本提名，并由董事会聘任。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参与设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充分利用投资并购的渠道，实现公司对优质资源的快

速整合，加快公司的升级、转型，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2、本次参与设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充分利用外部投资团队的专业优

势，增强公司的风险控制和投资能力，为公司未来储备更多的项目资源奠定坚实

基础。

3、本次投资行为，短期内对公司生产经营没有影响，长期将有利于公司开

展投资、并购、整合或其他形式的投资，是公司实施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和推动作用。

五、备查文件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